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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105RM00579_3_0409212810354.doc)

主旨：修正「支出憑證處理要點」，並修正名稱為「政府支出憑

證處理要點」，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依照辦理

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」、總說明及對照表各

1份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

監察院秘書長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、臺灣省政府、臺

灣省諮議會、福建省政府

副本：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

預算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(均含附件) 2016-03-04
10:05: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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